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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碑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 

 
碑发改发〔2021〕7 号 

 
西安市碑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关于做好 2020 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 
统计工作的通知 

 

区人民法院、公安碑林分局、团区委、区教育局、区司法局、区

财政局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

区卫生健康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碑林分局：  

按照《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0 年度行政事

业性收费统计工作的通知》（市发改价格〔2021〕7 号）要求，

我委定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起，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2020 年度行

政事业性收费统计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上报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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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本级各执收单位 2020 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，主要包

括以下内容： 

1.《2020 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 1》（附件 1）、《2020 年度收

费情况报告表 2》（附件 2）、《2020 年度财政票据使用情况报告

表》（附件 3）。 

2．收费单位 2020 年度收费情况自我评估报告。内容应包括：

本年度执行收费政策情况；本年度收支情况与上年度比较、分析；

资金使用情况和收支结余情况；中央和我省市关于取消、免征和

降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落实情况和减免金额；对收费管理的意

见和建议等。 

3.收费公示情况。 

4.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。 

二、时间安排 

2021 年 3 月 31 日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深化

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的一项重要

措施，各级各类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要通过收费统计

工作及时发现并纠正行政事业性收费方面存在的问题，扎实做好

统计分析工作，做到“三个落实”（制度落实、工作落实、责任落

实）和“三个百分百”（统计率百分之百、准确率百分之百、分析

报告率百分之百），确保报送数据的全面、准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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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相关单位要按财务流程要求，严格把关，确保统计

信息客观准确；建立健全收费台账制度；按要求认真详细填写收

费统计报告表（详见附件），收费标准、批准机关及文号等不得

简写；相关报表及收费情况自我评估报告要加盖公章，报送区发

改委。 

（三）区教育局负责通知含有以下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学校。 

1.公办幼儿园保育费、住宿费 

2.普通高中住宿费 

3.中等职业学校学费、住宿费 

4.招生费 

 

附件：1．2020 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（一） 

      2．2020 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（二） 

      3．2020 年度财政票据使用情况报告表  

 

 

西安市碑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2021 年 3 月 31 日 

（联系人： 伍佳庆   电话：89625536   传真：

89625536） 

 

 



— 4 — 

西安市碑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3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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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20 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（一） 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应收标准 实收标准 批准机关及文号 收费金额 支出金额 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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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2020 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（二） 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

基本情况 

单 
位 
性 
质 

 
□行政单位 
□事业单位：○全额拨款  ○差额拨款  ○自收自支 
□社会团体 
□其他单位 
 

单位

人数 
总人数      。其中，在编       ，聘用人数      。 

收费情况 

收 
费 
总 
体 
情 
况 

 
1.全年收费总额：          万元 
2.收费项目性质：□行政性收费   □事业性收费 

□其他收费 
3.收费对象：    □涉企收费     □涉农收费 

□其他收费 
4.票据使用：    □财政票据     数量       

□税务票据     数量       
□其他票据     数量       
 

收 
费 
执 
行 
情 
况 

 
5.上年度是否参加评估：□有   □无 
6.上年度评估发现的违规问题及整改情况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.年度收费项目增加、取消或免征以及标准降低或提高情况： 
□增加项目： 
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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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 
费 
执 
行 
情 
况 

 

全年涉及份额：              万元 

  文件依据： 

□取消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全年涉及金额：              万元 

  文件依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免征项目名称： 

  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全年涉及金额：              万元 

  文件依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降低标准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全年涉及金额：              万元 

  文件依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提高标准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全年涉及金额：              万元 

  文件依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.收费公示：□有   □无 

9.收费收入是否上交财政：□有   □无 
 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手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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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2020 年度财政票据使用情况报告表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
单位地址  

项目 内               容 情况报告 

1、是否按规定领取《领购证》；购领票据单位撤销、改组、合并或非税收入项

目已取消后，是否及时办理了《领购证》的变更或注销手续。 
 

2、是否建立健全票据的购领、发放、使用、保管、缴销、审核等制度并确定

专人负责和建立台账。 
 

（一）是否建立健全了票

据管理制度，按规定办理

票据的购领、核销手续并

建立票据台账 3、是否按规定及时购领、核销票据；对财政供应的票据是否本着节约的原则

合理使用票据，未造成浪费；没有违规发放、销毁票据的行为。 
 

1、是否按规定保管票据，是否因保管不善造成票据毁损、灭失；发现票据或

《领购证》毁损、灭失，是否及时查明原因，登报声明作废并向非税收入管理

机构报告。 

 

2、已使用的票据存根或因政策变更等原因作废的票据，是否按规定妥善保管，

保存期满按规定进行销毁。 
 

（二）是否按规定保管票

据和《领购证》 

3、集中汇缴的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”第 一联是否按规定妥善保管。  
1、是否按规定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票据；有无转让、出售、代开票据的

行为；有无私自印制、伪造、买卖票据或使用非法票据的行为。 
 

2、是否按票据规定用途填开；有无相互混用或串用票据。  
3、是否按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收取款项，有无擅自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

准的行为。 
 

（三）是否按规定使用票

据 

4、是否按规定填开票据，填开票据内容是否完整、真实、规范，印章是否齐

全，有无涂改、挖补、撕毁等现象。 
 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“情况报告”栏；与实际使用情况对照，如符合请填写“情况符合”，如不符合请填写与实际不符合的具体问题和情况。


